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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平（身 份 证 件 号 码 ：
510723198210282296；住址：四
川省西充县槐树镇场镇265号）：

2014年8月至2014年9月期

间，你私自将外汇卖给季××，共

向季××支付7笔、合计7798400

美元。2014 年 8 月至 2014 年 10

月期间，你私自向季××购买外

汇，共收取季××美元 36 笔、合

计 11877650 美元。我支局已依

法向你送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

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兰

外管告〔2016〕111号）。你与他人

买卖外汇的行为，违反了《结汇、

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

〔1996〕210 号）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属于私自买卖外汇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

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我支局决

定对你处罚如下：给予警告，罚款

207万元。

因你下落不明，采取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

支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兰外管罚

〔2016〕94号）。你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我支局领取该行

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应当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以

下财政专户：账户名称—国家外

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罚没款代收

代 缴 专 户 ， 账 号 —

19620101012139800，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兰溪市支行。逾期

不缴纳罚款的，我支局将采取以

下措施：（一）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的，可以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外汇管理局

金华市中心支局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
2017年10月26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黄媛丽（身份证件号码：330725197504130225；住址：浙

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城中中路69弄1号）：
我支局已于2017年7月10日向你送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

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兰外管罚〔2017〕1号），对你私自

买卖外汇的行为作出了警告、罚款235万元的处罚决定，明确

告知你应当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罚款，到期

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截至

2017年10月26日，你逾期未缴纳的罚款金额为235万元。

因你下落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履行行政处罚

决定催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催告书》（兰外管催[2017]26号）。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我支局领取该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你应当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将逾期未缴纳的

罚款235万元、自2017年7月26日至2017年8月4日期间对逾

期未缴纳的罚款所加处的罚款70.5万元，合计305.5万元缴至

以下财政专户：账户名称—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罚没款

代收代缴专户，账号—19620101012139800，开户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兰溪市支行。逾期未履行上述义务的，我支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可以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书面向我支局提出

陈述和申辩意见。

特此公告。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
2017年10月26日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0月26日

浦江县梓芮纺织加工厂与王有达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浦江县梓芮纺织加工厂与王有达的债权转让协议，浦江县梓芮纺织加工厂将其对公告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所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王有达。浦江县梓芮纺织加工厂特公告通知和浦江县梓芮纺织加工
厂特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

王有达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包括债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

注：下列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1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应支付王有达的本金和利息及其

他权益，应按生效判决的执行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特此公告

转让方 浦江县梓芮纺织加工厂
受让方 王有达

2017年10月26日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主债务人）

浦江县森泰纺织品工艺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浦江字第0402号小企业借款合同、2013年浦江字第0409号小企业借款合同、2013年浦江字第0521号小企业借款合同、2013年浦江字第0561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2013年浦江字第0669号小企业借款合同、2013年浦江字第0709号小企业借款合同、2014年浦江字第0206号小企业借款合同、2014年浦江字第0348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担保人（从债务人）

浦江科大包装有限公司，浦江中宝钢球有限公司，黄胜，黄刚，黄茂富、黄宝仙，张灵红，于惠阳、黄刚，
黄玲珍、金建军，张中钢、张思聪

贷款本金余额

22,676,704.00

利息

及相应利息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签署了协议编号20170922《债权转让协议》
（日期为2017年9月22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乡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继承

人，从公告之日其即向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联系电话：0577-55583012
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2803213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企业名称

温州市欧尔来服饰有限公司

合计

剩余本金
（万元）
1,000.00

1,000.00

利息（暂计算至暂计至各资产
包收购基准日2017年9月29）
685.62

685.62

本息合计

1,685.62

1,685.62

借款合同

深发温小综字第001020110428007号、深发温小贷字第001020120418001号

保证

章涨伟、章涨武、章秋芳、郑奇云、温州佳信进出口有限公司分别担保10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400万元、400万元

东方般若西湖3号项目温州市欧尔来服饰有限公司单户债权清单

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
给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6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债务人

浙江通威机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02月29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2年（本级）字963号、2013年（本级）字273号、2013年（本级）字351号、2013年（本级）字648号、2013年（本级）字648号、2013年（本级）字648号、2013年（本级）字648号

本金

90000000

欠息

8980894.16

担保人

浙江通威机械有限公司（抵押）、杨永波（保证）、潘丽琴（保证）

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3735265150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02月29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浦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陈 美 香 （ 身 份 证 件 号 码 ：
330725196306113227；住址：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
金山路38号）：

2014年2月27日，你私自向深圳宏成悦贸易有

限公司购买外汇 33400 美元，支付对应的人民币

205142.8元。2017年8月31日，我支局出具了《国家

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兰外管告

〔2017〕28 号）。你向他人购买外汇的行为，违反了

《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1996〕210号）第

三十二条的规定，属于私自买卖外汇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我

支局拟对你处罚如下：给予警告，罚款5000元。

因你下落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行

政处罚告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国家外汇管理局

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兰外管告〔2017〕28

号）。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支局领取该

行政处罚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告知

书》（兰外管告〔2017〕28号）中违法事实、证据和拟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你可以进行陈述和申辩，并在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意见递交我

支局，逾期将视同你没有不同意见。

特此公告。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

李婧（身份证件号码：360122198502248121；住址：江
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岭口路129号21栋2单元1602室）：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你私自将外汇卖给

詹××，共向詹××支付 74 笔、合计 18479925 美元。2017

年9月29日，我支局出具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行

政处罚告知书》（兰外管告〔2017〕30号）。你将外汇卖给他

人的行为，违反了《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银发

〔1996〕210 号）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属于私自买卖外汇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

定，我支局拟对你处罚如下：给予警告，罚款195.5万元。

因你下落不明，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行政处罚

告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

告知书》（兰外管告〔2017〕30号）。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我支局领取该行政处罚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兰

外管告〔2017〕30号）中违法事实、证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你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要求听证，应在收到

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我支局书面提出听证要

求，逾期将视同你放弃听证权利。你也可以进行陈述和申

辩，并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意见递

交我支局，逾期将视同你没有不同意见。

特此公告。

国家外汇管理局兰溪市支局
2017年10月26日

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公告

（2017）浙0212民初4106号
林维钿、胡忠洪：本院已受理原告王丰新为与

被告张振飞、林维钿、胡忠洪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212 民初
41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985号

杨勇、潘喜珍、宁波骏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王
涛、朱富容、王建军、张艳芬：本院受理（2017）浙0212
民初10985号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西支行与被告杨勇、潘喜珍、宁波骏通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王涛、朱富容、王建军、张艳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
普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
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 日和15 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慧伦、姚亚琴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 14 时 45 分在鄞州
区徐戎路 126 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六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903民初672、677、679号

郭泽兵：上诉人姚伟忠、史伟军、张军平就
（2017）浙 0903 民初 672、677、679 号三案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逾 期 将 依 法 审
理。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7）浙0921民初838号

金加平：本院受理原告何亚味与被告金加平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921民初8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10562号

周燕军、浙江弘发建设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宸铭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赵栋及你们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赵栋在法定
期限内提起上诉，因你们住所地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3772号

徐全英：本院受理吴林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604
民初 37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3773号

陈宇：本院受理浙江全球管业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604 民初 37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催27号

本院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受理了申请人临安奥
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31300051/41276249，
出票金额为9000元，付款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虞支行，出票人为绍兴市上虞曙熠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上虞市舜曙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经背
书，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6
年3月4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
判决：一、宣告申请人临安奥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的汇票号码为 31300051/41276249，出票金额为
9000 元，付款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出票人为绍兴市上虞曙熠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上虞市舜曙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6年3月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临安奥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有

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6876号

管华妹、孙新林：本院受理原告余贤科诉你们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130号

王昌洪、叶娜萍：本院受理原告周普红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9486号

陈青云、张晓颖：本院受理原告张谷音、林来福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6 时 00 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6445号

陈微微：本院受理原告杨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302 民初 644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744号

永嘉县温泰电磁阀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温州玖玖阀门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嘉县温
泰电磁阀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76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田支
行的申请，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作出（2017）浙 0304
破申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罗依士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指定
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温州分所担任温州
罗依士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罗依士服饰有限
公司股东徐康银、黄震宇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温州
分 所（ 联 系 人 ：高 冲 、邵 智 康 ，联 系 号 码 ：
13676736752、13515878089。地址：温州市市府路
525 号同人恒玖大厦 1503-1504 室）移交公司财产、
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罗依士服饰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1月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温州罗依士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温州罗依士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
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278号

温州华鸿能源有限公司、周素雪、陈振武、胡云
媚、陈飞华、林锡英、周鼎文、宁波德泰化学有限公
司、温州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华鸿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温州华鸿能源有限公
司、周素雪、陈振武、胡云媚、陈飞华、林锡英、周鼎
文、宁波德泰化学有限公司、温州嘉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上海华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家景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127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272号

温州华鸿能源有限公司、周素雪、陈振武、胡
云媚、陈飞华、林锡英、周鼎文、宁波德泰化学有
限公司、温州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华
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温州华
鸿能源有限公司、周素雪、陈振武、胡云媚、陈飞
华、林锡英、周鼎文、宁波德泰化学有限公司、温
州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华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温州家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1272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